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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商院发〔2018〕148 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商学院学术专著鉴定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贵州商学院学术专著鉴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学院院长

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贵州商学院

2018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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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学术专著鉴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成果管理，鼓励学术创新，严肃学术

风气,鼓励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术专著是指对特定的学术领域或问题提出具有创

意的学术观点，并围绕该学术观点展开调研、论证而形成的系统

化成果。

第三条 学术专著包括：学术专著、学术译著。下列图书不

属于学术著作：

1.不公开发行的图书；

2.科普读物、普及类系列丛书；

3.一般教科书、工具书；

4.各类辅导材料、复习资料、考试大纲、练习册、测试题；

5.一般性译著；

6.音像制品、美术作品和文学作品。

第四条 学术专著鉴定，由科研处按照程序组织进行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五条 申请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著作内容不得涉及国家法

律、法规禁止的领域或内容。

第六条 学术专著的字数标准：人文社科类每部不少于 15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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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、自然科学类每部不少于 8 万字。

第七条 申请的学术著作不存在任何著作权争议。

第八条 著作必须由正规出版社出版。

第三章 申请程序及评审

第九条 申请者对提交鉴定的著作进行查重，查重率不得超

过 15%。

第十条 申请者填写《贵州商学院学院学术专著评审鉴定申

请书》，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，包括：著作原件，有关项目的立

项申请书、立项通知书，博士论文原件以及与著作内容相关的前

期论文成果等。

第十一条 各二级单位对本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确保

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。

第十二条 科研处进行审核

1.科研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家评审，评审形式包括通讯评

审和会议评审两种形式。

2.评审结束后，科研处将评审结果进行公示。如对公示结果

持有异议的，须以书面形式及时向科研处提出，并提供相关依据。

第十三条 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免于评审，提交查重证明

及相关支撑材料后直接认定为学术专著：

1.形成学术专著的某些研究成果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3

篇以上学术论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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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某一科研任务的最终成果，即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

目（项目已结项）的研究成果所形成的著作；

3.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形成的著作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审核结果将作为科研工作量积分、科研成果奖励

等工作的直接依据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后出版的著作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贵州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0 日印发

共印 6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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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贵州商学院学院学术专著评审鉴定申请书

姓名 所属二级单位

著作名称

出版社名称

出版日期

支撑材料：

二级单位意见：

（公章 ）

年 月 日


